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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是一家公司的高级主管，在这家公司辛辛

苦苦工作了15年，近两年的月工资为4万元。最近，

企业因故调整经营方向，要与我解除劳动合同。这

个我是同意的，但是在计算经济补偿金时，公司人事

称我的补偿金是有上限的，既不会按实际工资支付，

也不会按实际工作年限计算。请问，法律上离职时

经济补偿金的计算与支付是如何规定的？

答：法律对高薪职工离职时经济补偿金的计算

与支付实行“双封”。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

“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

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

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

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

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

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

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

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本条所

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

二个月的平均工资。”

本案中，虽然你在该公司工作了十五年，但如

果离职前你的月平均工资确实高于当地上年度职

工月平均工资三倍，那么你的经济补偿金应当按当

地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计算，且只能按十二

个月支付，而不是按4万元支付十五个月。假如你

公司所在地的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9813元，

则你的经济补偿金应为：9813元×3倍×12个月=

353268元。

高薪职工的
经济补偿有上限

【以案说法】

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今年春节期间，

全省市场监管部门不断加大重要民生商品价

格监管执法力度。2月21日，省市场监管局

通报，截至目前，全省共出动价格监督检查人

员24467人次，检查各类市场主体38152家，

立案182件，实施经济制裁15.41万元。

春节期间，全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聚焦

“稳价”工作，紧盯“米袋子”“菜篮子”“果盘

子”“火炉子”等重点民生消费领域，及时准确

掌握米面油菜肉蛋奶、地方特色食品、本地年

夜饭预订、文化娱乐、酒店住宿等线上线下价

格动态。全面梳理食品、工业产品、生活服

务、药品四大类监管清单中的64种民生商品

目录，建立监管台账，对可能出现的违法领

域、违法行为提前研判、提前部署。统筹运用

提醒告诫、行政约谈和巡查检查等多种监管

手段，加强事前防范和源头治理。加大市场

巡查检查力度，深入商超、农贸批发市场、酒

店住宿、婚宴单位等各类型经营主体，严厉打

击各类价格违法违规行为。 （徐奥萍 王换）

我省春节期间价格违法立案182件

员工以患抑郁症为由带薪
休病假17个月，其间却去攻读
了硕士研究生，后被公司发现遭
辞退。

近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
院审理了一起劳动合同纠纷案，
判决某科技公司解除与员工的劳
动合同合法，员工需返还高于正
常病假工资标准的36万元。此
案上诉后，经法院调解，双方达成
和解，该名员工最终返还公司近
20万元。

李明（化名）毕业后进入某
科技公司担任采购工程师，2020
年是其在公司工作的第16年。
2020年8月，李明被诊断为：抑郁
状态、焦虑状态、失眠。自此，李
明连续向某科技公司提交诊断
证明，请休病假，休病假时间一
直延续到了2022年1月，休假时
间长达17个月。之后，李明回
公司继续上班。

2022年3月，公司偶然得知，
李明在休病假期间考取了北京
某著名高校的应用心理专业硕
士（MAP），并在该校持续就读。
发现此事后，公司的工会主席和
人事经理专门找李明谈话，告知
其休病假期间隐瞒公司就读硕
士研究生的行为违反诚实信用
原则，并要求其对此进行解释、
说明。李明对此表示不发表任
何意见。

2022年3月，公司在征得工
会同意后，向李明送达了《解除
劳动合同通知书》，以“在病假期
间准备、参加研究生考试并在高
校持续就读，不诚信行为严重违
反公司的规章制度及作为劳动
者应遵守和履行的诚实信用义
务”为由，与李明解除了劳动合
同。此后，李明向劳动争议仲裁

委员会申请仲裁，认为公司与其
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违法，并要
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
偿金。同时，公司也对李明申请
了劳动仲裁，要求李明退还休病
假期间发放的基本工资、过节费、
津贴和年底双薪。劳动争议仲裁
委员会经过审理后作出裁决，对
李明和公司各自提出的相应仲裁
请求，均未支持。李明和公司均
不服上述裁决，诉至法院。

庭审中，该科技公司表示，
之所以批准李明长期休病假，是
因为公司认为根据其工龄和司
龄最多可享受 18 个月的医疗
期，对其休病假一直秉承比较宽
容、体恤的态度，在工资、福利待
遇方面也没有予以明显区别对
待。休病假期间，公司向李明发
放的基本工资、过节费、津贴、年
底双薪合计金额有近 40 万元。
其中，仅基本工资一项，月均发
放金额就达2万余元。

公司调查发现，李明在2020
年10月就报名了某高校的应用
心理专业硕士（MAP）考试，并于
12月参加了全国硕士研究生招
生考试，随后被录取。2021年9
月至2022年1月期间，李明连续
在该高校学习应用心理专业硕
士（MAP）的课程。公司认为，李
明能够进行高强度的备考、学
习，但请病假、不进行强度不高
的日常工作的做法欠缺合理
性。其请病假的目的并非为了
治疗和休养，休病假期间的行为
与其请假事由和目的并不相
符。另外，李明事前向该科技公
司隐瞒相应情况、事后拒不对此
进行解释说明的行为，也足以说
明李明具有明显的主观故意。

大兴法院审理认为，我国劳

动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劳动者
应当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
这是对劳动者的基本要求。如
劳动者存在严重违反劳动纪律
或职业道德的行为，用人单位有
权据此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
同。本案中，李明在被医院诊断
患有抑郁症后的病休期间，公司
有义务为其提供相应的便利和
保障，但李明也应遵医嘱并以恢
复身体健康为目的安排自己在
休病假期间的行为，同时需接受
公司的合理监督、管理。根据已
查明的事实，李明不但向公司隐
瞒了相应情况，而且在公司询问
时拒绝回应，故相应不利后果应
由李明承担。李明在不能证明
其休病假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也
不能就其行为作出合理解释的
情况下，获得高额款项，对公司
显失公平。李明关于要求公司
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
据，法院不予支持。

另外，参照《北京市工资支
付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劳动
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的，在病
休期间，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劳动
合同或集体合同的约定支付病
假工资。用人单位支付病假工
资不得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
的80％。

据此，法院判决李明将高于
正常病假工资标准的已付基本
工资、过节费、津贴、年底双薪等
款项返还给该科技公司，返还金
额36万余元。李明不服判决上
诉，后经中级人民法院主持调
解，李明与公司自愿达成调解协
议，确认向公司返还基本工资、
过节费、津贴、年底双薪等款项
近20万元。 （张雪泓）

紧盯重点民生消费领域

问：我预订了某酒店的年夜饭，3888元的菜肴交

了1200元的定金，我以为只是预付款。现在，由于

年迈的父母坚持要在家里吃年夜饭，只好通知酒店

取消订餐，并要求如数退还所预付的钱款。酒店则

表示，该1200元属于定金性质，并已用于提前购买

食材，我因自身原因取消预订，已构成违约，无权要

求退还。请问，酒店该不该退钱呢？

答：预订年夜饭在预付钱款时，要注意“定金”与

“订金”的区别，避免因一字之差造成损失。“定金”与

“订金”都是消费者提前支付给对方的的金钱，但定

金起的是担保作用。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六条第二款

规定：“定金的数额由当事人约定；但是，不得超过主

合同标的额的20%，超过部分不产生定金的效力。

实际交付的定金数额多于或者少于约定数额的，视

为变更约定的定金数额。”同时规定，支付定金的一

方不履行义务，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接受定金的一方

不履行义务，应当双倍返还定金。而订金只具有预

付款作用，在履行合同时，订金直接冲抵合同价款。

如果合同没有履行，不论是哪一方的责任，商家都要

全额退还订金。

本案中，关键是要界定酒店收取的1200元究竟

是定金还是预付款。如果被界定为定金，那么1200

元也超过了合同总额的20%，对于超过的部分，酒店

应当退还。如果属于预付款性质，那么酒店应当全

额退还。另外，遇到此类问题时，双方也可以协商采

取延期消费或送餐到家的方式。 （本报综合）

年夜饭因故取消
定金与订金大不同

2 月 26 日，淮北

市交警支队一大队

民警在市第一实验

小学开展交通安全

知识宣传教育。新

学期，淮北市公安交

警部门组织民警走

进全市各中小学，开

展“开学第一课”交

通安全宣传活动，进

一步提高中小学生

交通安全意识，增强

自我保护能力，有效

预防和减少交通事

故发生。

通讯员 万善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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